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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护理假”升级，如何让劳动者“敢休能休”？

相比于传统加班，“线上
加班”认定具有特殊性。实践
中，如何证明自己加了班、加
了多久的班，对劳动者来说并
非易事。要提高举证能力，就
要了解在劳动争议中需要提
供哪些证据，这些证据又该如
何收集、保留。一起来了解！

朋友圈被领导点赞成认
定加班证据

员工小杨与北京某科贸
有限公司签订了为期三年劳
动合同，公司在其工作的第二
年，以未达成绩效考核为由解
除与其的劳动关系，小杨和公
司对簿公堂。小杨还出示了
领导点赞的加班朋友圈，作为
他休息日加班的证据。法院
认定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判公司支付加班费和赔偿金。

劳动争议适用“谁主张、
谁举证”的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规
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
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
证责任。《劳动争议调解仲裁
法》第六条也规定了劳动争议
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隐形线上加班认定难
“‘线上加班’发生在非工

作时间、非工作地点，工作安
排及成果提交由线下转向线
上，具有居家化、碎片化特
点。”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法官吴博文分析说，“不同
于传统意义上的加班，‘线上
加班’存在用人单位难以对劳
动者进行实时监督管理、劳动
者也难以举证证明其加班时
长等难题。”

《工人日报》记者梳理多
起涉“线上加班”相关案例发
现，劳动者提供的微信聊天记
录或打卡记录，往往只能体现
特定时间发送信息和沟通的
行为，而无法证明其持续工
作、常态化加班的状态，也就
导致具体加班时长难以量化
确定。

“在法定工作时间之外提
供劳动，且从时长或频次来
看，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通过
社交媒体开展单次较长时间
线上沟通或会议，或一定时间
内就工作内容频繁进行沟通，
或线上工作具有明显周期性
或固定性特点的，可以认定明
显占用了劳动者休息时间，可
以认定为加班。”吴博文说：

“从工作内容上来看，应当结
合劳动者工作岗位判断劳动
者是否在用人单位安排下提
供了实质劳动。”

“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
劳动者提供劳动的工具及方
式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司法实
践中对于证据的相关认定也
在与时俱进。”北京市海淀区
人民法院法官董洪辰表示，微

信聊天记录、腾讯会议记录、
钉钉沟通记录等存储于电子
介质中的相关数据，已成为部
分案件中法院认定加班的重
要依据。

“线上加班”需要收集保
留的证据

劳动者在线上工作时，应
主动记录工作时间和完成的
任务，保存相关的电子证据，
如邮件、聊天记录等。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
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
电子数据包括下列信息、电子
文件：

（一）网页、博客、微博等
网络平台发布的信息；

（二）手机短信、电子邮
件、即时通信、通讯群组等网
络应用服务的通信信息；

（三）用户注册信息、身份
认证信息、电子交易记录、通
信记录、登录日志等信息；

（四）文档、图片、音频、
视频、数字证书、计算机程序
等电子文件；

（五）其他以数字化形式
存储、处理、传输的能够证明
案件事实的信息。

此外，第十五条规定，当
事人以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
应当提供存储该视听资料的
原始载体。

劳动关系存在争议时需
要收集保留的证据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
劳动争议后，否认双方存在劳
动关系，是用人单位最“釜底
抽薪”的一招，因为没有劳动
关系意味着劳动者不能讨要
工资、加班费、社会保险以及
工伤待遇等权益。因此，证明
劳动关系的存在，对劳动者维
权具有基础性作用。在没有
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为了
证明劳动关系的存在，劳动者
可以收集和保留以下证据：

1.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
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
录。例如工资单、社会保险记
录等。

2. 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
放的“工作证”“服务证”以及
统一标识，包括胸卡、员工卡、
门禁卡，甚至饭卡。

3. 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
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
表”等招用记录，还有由单位
签字的岗位职责说明书、薪资
确认书、调岗通知书等。

4. 考勤记录。例如打卡
记录、加班通知等。

5. 用人单位其他劳动者
的证言。

6. 手机视频、电话录音
等。

在保留上述证据时，要尽
量留存原件，且对原件不能有
修改、涂抹等行为，否则将影
响证据的证明力。

来源：工人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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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证据要保留，关键时刻有大用

如何保障劳动者“敢休能休”？

最近，在北京从事金融行业的左菲有
点烦心。母亲在老家生病住院，她向单位
申请“父母护理假”，却被告知与政策要求
不符，只能批事假。“人事部门说，护理假
是针对独生子女的，而我老家有个哥
哥 。”左菲说，不论是否独生，孝敬和照料
父母是每个子女的本分和义务，理应得到
政策支持。

事实上，近年来有不少地区已注意到
劳动者的这一诉求。贵州、黑龙江、四川
等地已将“非独生子女”纳入享有护理假
对象范围。近日，江苏扬州、南通等地拟
取消或放宽“独生子女”等限制条件。

护理假的扩容升级需要考虑哪些因
素？适用对象的扩大，也意味着企业增加
了一定程度的用工成本，如何保障劳动者

“敢休能休”？从特殊奖励到普惠福利
“从立法初衷来看，设立‘独生子女父母
护理假’，是对计划生育家庭的一种奖励
性措施，旨在缓解独生子女赡养和看护老
人的压力。”华东政法大学社会法研究所
所长李凌云告诉《工人日报》记者说。

记者梳理发现，“独生子女父母护理
假”由河南省最先设立，后续各地陆续跟
进。目前，制定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写
入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二是写入老
年人权益保障条例或养老服务条例。假
期长度一般在5天～20天，休假条件因地
而异，大部分地区的适用前提为“父母患
病住院”，有些地方放宽至“生活不能自
理”，不少地方还要求“父母年满60周岁”。

近两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
深，社会对“非独生子女父母护理假”的呼
声渐高，不少人通过当地政府的留言平台
建言献策。采访中，出生于1974年的王女
士告诉记者，她的父母已年近八旬需要照
料，而自己还没退休。“相较于作为独生子
女的‘80后’‘90后’，我们‘70后’非独生子
女更早面临照顾父母的压力，对假期的需
求更迫切。”她说。

“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没有独生与非独生的区分。”李凌云表示，
虽然我国正在尝试推行社会化养老和照
护服务，但这不能完全取代子女的照顾和
陪伴，尤其是老年人生病住院期间，更需
要子女的精神支持和情感慰藉。

据测算，到2035年，我国60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将超30%。中国
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
示，在此背景下，应当扩大政策覆盖面，将

“父母护理假”的适用范围由独生子女群
体延伸到非独生子女群体，使其成为一项
普惠福利。

细节有待完善“非独生子女父
母护理假”该怎么休？

不少地区采取“差异化给假”的政
策。新疆规定，老年人患病住院或生活不
能自理的，实行“子女护理假”制度，独生
子女的护理假每年累计不少于20天，非独

生子女的护理假每个子女每年累计不少
于10天。

“独生和非独生子女承担的赡养压力
不同。这种假期设计既体现政策的延续
性，向独生子女进行倾斜，也兼顾非独生
子女群体的需求，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借
鉴。”李凌云说。

在覆盖非独生子女的基础上，不少公
众希望“父母护理假”的适用范围能进一
步扩大。例如，在北京、南京、连云港等地
的政府留言网站上，不少网友提出“护理
假能否用于陪护岳父母和公婆”。相关部
门在回复中指出“仅限父母”“不能在夫妻
之间调整假期分配”。

对此，王天玉建议，应对“父母护理
假”做扩大和灵活解释，允许假期在家庭
内部进行转移。“老年人住院后，假期的第
一权利享有人理当是其亲生子女，但如果
亲生子女因故无法尽到照护责任，由配偶
一方承担也在情理之中，这是我们的文化
和制度都应该承认的。”

李凌云进一步提出，未来可考虑将
“父母护理假”拓展为“家庭护理假”，假期
除了用于照护父母，也可以用于照护生病
住院或发生意外的子女、配偶等其他家庭
成员。

建立成本分担机制

自“独生子女父母护理假”落地以来，
不少劳动者面临“不敢休不能休”的问
题。而假期扩容意味着，企业用工成本的
增加。很多人为之叫好的同时，也担心政
策“落地难”。“对企业来说，劳动者休假可
能增加两方面的成本。”王天玉分析，第一
是显性成本，护理假期间视为出勤，单位
要保障劳动者的基本工资待遇；第二是隐
形成本，员工暂时离岗将影响企业的日常
运转，另雇他人替代的成本也不可忽视。
由此，王天玉认为，若要保障“父母护理
假”有效落地，便不能让企业独立承担公
共假期的成本，而是要把劳动关系内部的
张力做一个社会化分担，“例如，将假期落
实程度与企业税收减免、荣誉评定挂钩；
帮助企业对接劳务派遣机构，及时补足员
工休假导致的岗位空缺等”。

“分摊假期成本，要充分发挥长期护
理保险的作用。”李凌云告诉记者，截至去
年末，已有49个城市启动长护险试点。从
长远来看，各地应致力于完善和推广长护
险，在减轻赡养压力的同时，也可用以支
付劳动者休护理假期间的工资。

李凌云还提到，目前涉及护理假的相
关法规，对“不给假”的惩处力度还不够，
这给劳动者维权带来很大不便，也让用人
单位有空子可钻。“护理假的休假条例或
是由当地人口与计生部门制定，或是由老
龄委制定，而政策的落地要依靠劳动部门
来监督，各部门间的衔接还需进一步畅
通。”李凌云建议，不让护理假成为“纸面
福利”，需进一步明确法律责任和执行机
制，设立清晰、严格的罚则，且确保可操作
性。 来源：工人日报

你休过“父母护理假”吗？随着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一些地
区探索将护理假的享受对象由“独
生子女”扩展到“非独生子女”，“非
独生子女父母护理假”该怎么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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